附件6

大同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许可类(1)已建人防工程报废与拆除、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批准审

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事项编码

3500-I-00100-140200

    二、实施部门
大同市人防办

    三、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四、适用范围
涉及各类人防公共工程使用的单位或企业。

    五、设立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五条

六、办理条件
提交办理申请书，原项目图纸的各类人防公共工程使用的单位或企业。
七、申办材料
申请书，原项目图纸

    八、办理方式
   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办理

    九、办理流程
见第十七项流程图

    十、办理时限
3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收费
    十二、结果送达
    行政审批服务办工作人员送达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

十四、咨询方式
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窗口咨询

服务电话：7982066

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电话：2084312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窗口查询

服务电话：7982066
    十七、办理流程图

大同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行政许可类(1)已建人防工程报废与拆除、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批准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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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1)人防公共工程使用核准

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编码
    3500-A-00100-140200　
    二、实施部门

    大同市人防办

    三、事项类别
    其他类(1)

    四、适用范围
已建人防工程报废与拆除、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批准审批。

    五、设立依据
《人民防空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国人防办字[1998]21号）第十八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六、办理条件
1.申请书；

2.个人租赁的携带身份证（复印件、验原件）；

3.单位租赁的携带法人登记证营业执照。

七、申办材料
1.申请书；

2.个人租赁的携带身份证（复印件、验原件）

3.单位租赁的携带法人登记证营业执照。

    八、办理方式
   大同市人防办人防工程开发利用管理处办理。

    九、办理流程
见第十七项流程图
    十、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收费
    十二、结果送达
大同市人防办人防工程开发利用管理处送达结果

    十三、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
······

十四、咨询方式
服务电话：2084321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电话：2084312

十六、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大同市人防办人防工程开发利用管理处

服务电话：2084321

    十七、办理流程图
大同市人防办公室

其他类(1)人防公共工程使用核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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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人：行政审批服务办工作人员）








不需许可：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材料逾期未补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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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





不予受理（告知理由、救济权利）





补正





初审


（责任人：行政审批服务办B角）


（0.5个工作日）





现场踏勘


（责任人：人防办职能科室科长）


（核准：1个工作日）





复审


（责任人：行政审批服务办B角）


（核准0.5个工作日）





是否通过





决定


（决定人：行政审批服务办A角）


（1个工作日）





承办机构：市人防办


承办岗位：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


服务电话：7982066


监督电话：2084312








送达办结


（0.5个工作日）


（办结人：行政审批服务办工作人员）





申请条件：


申请书；


个人租赁的携带身份证（复印件、验原件）


3、单位租赁的携带法人登记证营业执照。





申 请





受 理


（责任科室：大同市人防办人防工程开发利用管理处）


（1个工作日）








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合条件





不予受理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补 正





审  查


（责任科室：大同市人防办人防工程开发利用管理处）


（2个工作日）





是否通过





决  定


（责任科室：人防办办公会议）


（1个工作日）





承办机构：大同市人防办人防工程开发利用管理处


承办岗位：处长


服务电话：2084321


监督电话：2084321





送  达


（责任科室：大同市人防办人防工程开发利用管理处）


（1个工作日）













